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嵩明分局拟审批《嵩明县恒旭建材有限公司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综合利用制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有关规定，现将拟审批的《嵩明县恒旭建材有限公司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综合利用制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情况予以公示。

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综合利用制砖项目
项目建设地点：嵩明县牛栏江镇阿里塘村委会小格德村北面1km处
建设单位：嵩明县恒旭建材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改建
环评单位：云南明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原项目已经嵩明县环保局于2016年8月1日以嵩环复〔2016〕99号批复同意建设；于2018年10月10日以嵩环复〔2018〕72号批复同意补充报告备案；2018年11月13日，通过环境保护建设竣工验收。本项目总投资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3.6万元，项目依托原项目厂房进行生产活动，在现有车间新增污泥传输线，新建污泥堆放大棚一座；新建废气、废水处理设施等环保工程。技改完成后产品及生产规模不变，仍为年产烧结多孔砖5万m3、烧结空心砖5万m3、自保温墙材10万m3。

建设项目对环境的主要影响：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
环评文件审批部门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嵩明分局。
项目公示地点
嵩明县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kmsm.gov.cn/）。

四、环评文件放置地点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嵩明分局。

五、公示时间
2022年1月25日至2022年1月29日（5个工作日，不含节假日）。

六、反馈方式
在本次信息公示后，公众可通过向指定地址发送电子邮件、电话、信函或者面谈等方式发表关于该项目建设的意见看法。

Email：smhbjjgk@163.com   密码：67910097

电话/传真：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嵩明分局办公室   0871-67911933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嵩明分局监督管理科0871-67910097

附件：嵩明县恒旭建材有限公司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综合利用制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见邮箱）

